


 

 

失業保險理賠雇主通知書（中文翻譯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您收到此通知信函是因為以下所示的索賠人提出了失業保險金理賠，並將您列為他/她的近期僱主。

索賠人提供了以下資料： 

索賠人姓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社會安全號碼:  

索賠生效日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最後工作日期:  

失業原因: 

 

事實報告 

法律要求您提交所有可能影響索賠人獲得福利資格的事實證明。這些事實將用於確定索賠人的福

利資格。如果該索賠人有以下情況，請向就業發展部（EDD）提供相關資訊： 

 自願辭職、或被解僱 

 正在工作，無論是全職還是兼職 

 體育運動服務者或體育或運動員  

 學校僱員，有休假後重返工作的合同或合理保證 

 因罷工或貿易糾紛而離職 

 拒絕工作 

 沒有合法在美國工作的權利 

郵寄日期： 

新的理賠:  

附加理賠: 

需要採取的行動： 

1.收集該理賠所需的必要事實。 

2.填寫好此表格的背面。 

3.在上述郵寄日期的 10 個日曆日內，將此信件

回復郵寄到上面顯示的地址。 

未能在 10 個日曆日內做出回應，

可能會導致就業稅率的提高和僱主

的罰款。 



 

 

 無法工作或無法尋找工作 

 正在領取養老金 

 

答覆時限 

請在上述郵寄日期起 10個日曆日之內，以書面形式向 EDD 提交事實證明，以被視為及時答覆。如

果郵寄時間超期，請解釋延遲的原因，因為出於正當理由，提交期間或可被延長。如果您及時答

覆，EDD 將向您發出書面通知，告知關於索賠人資格的決定，這將為您提供上訴權。此外，如果

提交了有關辭職或解僱的事實，如果您是納稅企業，您將獲得有關您的儲備金帳戶是否需要支付

費用的裁定。如果您未及時答覆，那麼 EDD 仍會考慮您提供的事實。但是，除非 EDD 確定您有充

分理由延遲，否則不會向您發出 EDD 裁決的書面通知，包括上訴權。如果您在 10 天的答覆期內無

法充分獲得所需事實，請仍在 10 個日曆日內將這些事實資訊提供給 EDD。 

資格確定面試 

可能有必要透過電話或信件與您聯繫以獲取其他資格信息。如果未收到回復，EDD 則會根據可用

資訊進行資格確定。 

僱主要求和潛在的懲罰 

加州失業保險法規（CUIC）為以下情況的僱主規定了罰款： 

 故意作出虛假陳述或表述，或故意不報告與離職問題有關的重大事實或有關合理保證索賠

人再就業的書面陳述（CUIC 第 1142 條）。 

 故意做出虛假陳述或故意不披露要獲取、增加、減少或抵銷任何福利金的重大事實（CUIC

第 2101 條）。 

 未能及時或充分地響應就業發展部的信息要求，並且有過失造成福利多付（CUIC 第

803(d), 821 (c)和 1026.1 節）。 

有關欺詐和處罰的更多信息，請訪問 EDD 網站並選擇“Fraud and Penalties”鏈接。 


